峨眉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审批办事指南

1、 项目名称
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审批
2、 实施主体
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
3、 项目类别
行政许可
四、许可依据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
五、申请条件
1．当地行政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不能通达的社区，可以申请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
2、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含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建设，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其选用的设备必须经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卫星电视接收设施须通过信息安全测评，且来源合法。上述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技术标准、技术安全规范和要求，经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六、申请材料
1.申请书（申请人须在申请书中证明当地行政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尚不具备与该社区联网的条件）；
2.开办单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及物业管理资质的相关证明文件；
3.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技术方案和规章制度；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七、取消前置条件: 具有保障安全传送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所要求的资金、相应场地、必要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证明文件；社区所在街道办事处同意的有关证明。
八、保留前置条件: 开办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及物业管理资质的相关文件。
九、办理流程
1.申请；2.受理；3.实地勘查；4.审核；5.复核；
6.批准。
十、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投诉电话
窗口：0833-5339078     文广新局：0833-5522980
窗口邮箱:emswgxjck@163.com
窗口投诉电话：96196、0833-5529016


